存 量 （二手） 房 交 易 办 事 指 南
欢迎您到景洪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业务

一、工作流程：自助网上签约（政务大厅取号后，请先到F区01号窗口进行预审）→申请（符合一窗受理条件的，请到G区07、08号窗口申请；不符合一窗受理条件的，请到F区02、03、04、05、06号窗口申请。）→受理→审批。
二、工作时限：即时办结 。
三、需提交的材料（咨询电话：0691-2130055）
1、买卖双方当事人（代理人）身份证明一份；（验原件交复印件）
2、云南省二手房买卖合同；（原件）
3、不动产登记证明一份。（验原件交复印件）


温 馨 提 示
1、买卖双方当事人应到场签字，不能到场需委托他人代理的，可以提交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未经公正的，当事人应与受托人共同到房屋交易管理部门现场签订授权委托书；
2、设有抵押或查封等限制条件的房屋，需先解除限制条件再办理房屋交易； 
3、办理遗产继承或赠与的，需提交《继承权公证书》或《赠与公证书》；
4、处置未成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房屋的，必须提交证明处置该房屋所得款项用于保障未成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的《公证书》或保证书； 
5、买卖双方当事人其中一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应提供监护证明（出生证、户口簿等）；
6、身份证明指：
6.1、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6.2、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内地通行证；
6.2.1、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公证文书以及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出具的公证文书按照司法部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认证与转递。
6.3、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6.4、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6.5、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公证译本）；
6.5.1、境外出具的相关证明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使领馆翻译并认证；
6.5.2、外籍自然人需提交其在境内工作、学习的证明及所购房屋是实际自用、自住所需的书面承诺；
6.6、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工商登记基本信息表，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
6.6.1、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需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及所购房屋是实际自用所需的书面承诺。
6.7、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7、因婚姻关系的存续或变动办理房屋交易的，需提交婚姻状况证明；（验原件交复印件）；
8、不动产登记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上未明确产权份额，存在隐性共有人的，需提交婚姻状况证明；
9、处置国有房产的，需提交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或上级部门同意处置的相关文件；
[bookmark: _GoBack]10、公司（单位）处置或购买房产的，需提交同意出售或购买房屋的批准文件或根据企业章程的规定做出同意出售或购买的决议（含公司章程）；
11、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办理交易时还需提交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和村民会议同意或由村民会议授权经村民代表会议同意的证明并将交易事项在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公告（公告期不少于15日）；
12、福利性住房：
12.1购买福利性住房，需提交购买福利房的批准文件及整套计价审批材料；12.2经济适用房、全额集资房上市交易时，需到住建局出具同意出售的证明；
12.3属学校的福利性住房上市交易时，需提交学校同意出售的证明；
13、 法律文书：
13.1、申请人提交的法律文书必须配有协助执行通知书或生效法律文书； 
13.2、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形成的司法文书，应经境内不动产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承认或执行。
13.3、外国司法文书应经境内不动产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按国际司法协助的方式裁定予以承认或执行。
